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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压电缆插头、插座技术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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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X射线设备高压电缆插头、插座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验收规则等。
    本标准适用P医用X射线设备上使用的高压电缆插头、插座。该部件主要作工作电压不大于150k V

的医用诊断X射线机的高压接插件用。插头、插座的额定电压等级不大于75kVo

2 引用标准

    GB 2828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(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)

    GB 2829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(适用于生产过程稳定性的检查)

    GB 5579 医用X线设备高压电缆插头插座连接
    Z B C 43010 医用X线设备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3 米语

3.1 插头、插座:指能把医用X射线设备上使用的高压电缆方便地连接到高压发生器和X射线管组件

上的插件，它包括两部分。

    a.插头:是与高压电缆装配在一起的部件。
    b.插座:是安装在高压发生器或X射线管组件上的部件。

3.2 工作电压:指使用插头、插座的高压发生器或X射线管组件工作时所承受的电压。
3.3额定电压:指制造厂给插头、插座规定的电压，并作抗电强度试验的依据。

4 技术要求

4.1插头、插座应按规定程序所批准的图样及文件制造。
4.2插头、插座的结构、外形尺寸和接触对直径的组合、标志等应符合GB 5579的规定，并在不经

任何辅助整修的条件下，应保证其互换性。

4.3 外观质量
    插头、插座的表面应光洁、平整、无腐蚀痕迹和无龟裂。

4.‘ 接触电阻
    插头、插座每一接触对的接触电阻应不大于。.0010(栅控接触电阻不在此限制内)。

4.5 直流耐压
    三芯电缆插头、插座接触对与地之间应承受94kV(峰值)脉动直流15min，四芯电缆插头、插座

除应满足七述耐压技术要求外，还要求在栅控接触对与其余接触对同电位短路之间应承受8kV(峰值)

脉动直流电压15mina
4.. 交流耐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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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冬芯电缆插头、插座接触对与地之间应承受7okv(峰徽),50Hz交流5 min，四芯电缆插头、插
座除应满足L述耐压技术要求外，还要求在栅控接触对与其余接触对同电位短路之间应承受5k V峰
值)、50Hz交流电压5 mina
4.了 密封性能

    插座接线柱与绝缘体结合应牢固，无渗油现象。
4.8 拉力

    插头脚应能承受不小于120 N的拉力，历时1 min,
4.， 拔出力

    插头与插座接插后的拔出力应不小于3o N和不大于100 N n
4.协 机械强度

    插头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，经跌落试验100次后应无损坏，零件也不脱落或松动。
4.11 可靠性

    a.插头、插座在不通电的情况下，应保证不少于1000次的插拔使用寿命;
    b. 芯电缆插头、插座在70kV(峰值)、50Hz交流电压、油温100℃条件下，通电200 h应无击

穿现象，四芯电缆插头、插座除应满足上述技术条件外，还要求在栅控接触对与其余接触对同电位短

路之间应承受5 kV(峰值)、50Hz交流电压、200 h的可靠性试验。
4.住 抗机械应力的性能
    装配好电缆的插头与插座接插后，应能承受正常使用时产生的应力，其力矩应不小于4N·me

4.18 连接

    擂头与高压电缆的连接，插座与高压发生器和X射线管组件的连接，必须符合G B 5579的规定。
4.14 擂头、插座经包装后，在遵守贮存和使用规则的条件下，从出厂日起一年内不能正常工作时，
制造)‘应无偿为用户更换。

5 试验方法

5.1 试验条件

    a.环境温度为15̂ 350Co
    b.相对蔽度为45 Yo~  75 % o

    c.大气压力8.6x 10"̂-10.6x lo' Ya.
与2 接触电阻试验

    用清洁剂擦净插头、插座内外表面，将插头、插座插合，分断100次后再进行测Mo测试回w勺直
流或交流为12A时，用毫伏表在1 min内测量插头脚与插座接线扫之间的电压降，算出接触电阻，应
符合4.4条的规定。其测试设备的误差应不大于10%.

s.3直流耐压试验
    用清洁剂擦净插头、插座内外表面，将各插头脚和插座接线柱分别进行同电位短路，分别在距插

头和插座体端面l00mm处贴上环形金属箔，分别放人经处理达到要求的室温变压器油中，加不大于

40kV(峰值)脉动直流电压。用los时间逐渐升压至g4kV(峰值)、15min，应无击穿现象发生。
    四芯电缆插头、插座除应满足上述耐压试验外，还需在栅控接触对和其余接触对同电位短路之间

加8 kV(峰值)脉动直流电压15min,应无击穿现象发生。

5.4 交流电压试验
    用清洁剂擦净内外表面，将各插头脚和插座接线柱分别进行同电位短路，分别在距插头和擂座体

端面100 m m处贴上环形金属箔，分别放人经处理达到要求的室温变压器油中，加不大于40kV峰值)、

50H z交流电压，用los时间，逐渐升压至70kV峰值)、5 min，应无击穿现象发生。
    四芯电缆插头、插座除应满足上述试验外，还需在栅控接触对和其余同电位短路接触对之间加交

流电压5 kV(峰值)、50Hz,  5 min,应无击穿现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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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 密封性试验
    a.出厂检验，在插座内部通人30.4 x 1少Pa的空气将其浸人水中，lomin内插座脚四周应无气

泡出现。
    b.型式试验，将插座由室温逐渐降至一20'C，保持1h，再由一20'C逐渐升至100 'C，保持214

然后注人30.4 x 100 Pa的常温变压器油，放置3h后，用滤纸接触插座脚周围，应无油渍出现。

万5 拉力试验
    按4.8条的规定，在插头脚轴线方向上，用测力计分别牵拉插头脚，历时1 min后，不应有脱落

松动现象。

5.7 拔出力试验

    用测力计进行测试，应符合4.9条的规定。

5.8 跌落试验
    用从护套外端算起带100 m m电缆线的插头，放在离硬质木板的垂直距离为500 m m处，硬质木板

比重大于700kg/mz.厚度不小于50mm，让其自由跌落到硬质木板上，经100次跌落，应无损坏，零

件不脱落或松动，电性能不受影响。

与.8 寿命试验
    a.在无电荷的情况下，按正常操作方法接插。或用模拟正常操作的机械辅助装置 (但要防止产

生不正常的应力)。接插1 000次后应无脱落或松动，电性能不受影响。
    b.用清洁剂擦净插头、插座的内外表面，按下图所示进行连接后，放人1 000℃变压器油中，加

7o k V(峰值)、50Hz交流电压，时间200 h，应无击穿现象发生。
    四芯电缆插头、插座除应满足上述耐压试验外，还需在栅控脚和其余同电位短路脚之间加交流电

压5 kV(峰值)、50Hz、时间200 h，应无击穿现象发生。

5.10 抗机械应力试验
    将插头、插座插合后，使其固定在一定力臂的刚体匕 用测力计和直尺测量，使力矩不小于

  4N·m,



GB 10 151一 88

电性能寿命试验

注:① 序号1、2加交流电压。

② 安放在高绝缘介质中。

. 检验规则

插座应由制造厂技术检验部门进行检查，合格后方可提交验收。
插座必须成批提交检查，检查分为逐批检查 (出厂检查)和周期检查(型式试验或例行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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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逐批检查

6.8.1逐批检查应按GB 2828的规定进行。
6.3.2 抽样方案类型采用一次抽样，抽样方案严格性从正常检查抽样方案开始，其缺陷分类、检查
项目、检查水平和AQL(合格质量水平)按表1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

缺 陷 分 类 重 缺 陷 轻 缺 陷

试验组 I n

检查项目 4.2,4.5,4.6,4.7条 4.3, 4.8、4.9条

检查水平 11 I

AQL 1.5 2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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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3 转移规则

6.3.3.1插头、插座在进行正常检查时，若在不多于连续五批中有二批经初次检查(不包括再次提交

检查批)不合格，则从下一批检查转移到加严检查，在修正缺陷时，若影响其他试验组，再检查哪些
项目，由质量部门和接收方决定。

6.3.3.2 从加严检查到正常检查、从正常检查到放宽检查、从放宽检查到正常检查、从加严检查到暂
停检查应符合G B 2828的规定。

6.4 周期检查

6.4.1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周期检查:

    二 作为新产品投产前 (包括老产品转厂生产).
    b. 连续生产中每年不少于一次，

    c.间隔一年以上再投产时，

    d.在设计、工艺或材料有重大改变时。
二4.2周期检查按G B 2829的规定进行。
二4.3周期检查前应先进行逐批检查，从逐批检查合格的批中抽取样本进行周期检查。

6.4.4周期检查采用一次抽样方案，判别水平为II,其抽样项目、判定数组和R QL(不合格质量水
平)按表2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

试 验 组 I R 2

检查项目 4.4,4.11 (b), 4.13条 4.10, 4.11 (a), 4.12条 7条

判定数组 ”=41 A,=OR。二13 n二2 C A.二o R.= 1〕 ”二3 (A。二1 R.= 2〕

RQL 40 40 Bs

二4.5周期检查合格，必须是本周期内所有试验组周期检查都合格，否则就认为周期检查不合格。

7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    应符合Z B C 43010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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